
诏安县龙潭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7月 10日，诏安县亿龙实业有限公司根据《诏安县亿龙实业

有限公司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 水利水电》（HJ464-2009），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龙潭水库坝址控制流域面积 722.0km2，占东溪流域面积的 67.67%，水

库正常蓄水位 40.75m，相应库容 4840万 m3，总库容 5360万 m3。

龙潭水库坝址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6.70亿 m3，扣除 1.5万亩耕地灌溉

用水量和补充亚湖水库水量后，多年平均年发电水量为 6.15亿 m3，电站

平均水头 29.0m，装机容量 2×6300kW，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4092万 kW·h，

p=90%的保证出力为 650kW，枯水年（p=90%）枯水期每天按 6小时发电

的平均出力为 1995kW。

龙潭水利枢纽工程主要由拦河坝，坝后厂房和与亚湖水库相联的隧洞

三大建筑组成。枢纽工程为三等工程，拦河坝为 3级建筑物，厂房和联库

隧洞为 4级建筑物。

A.拦河坝

坝型为辗压混凝土坝，坝顶高程 42.50m，最大坝高 47.0m，坝顶长

239.5m。溢流坝布置在河床中部，两岸为挡水坝。

B.厂房

电站厂房为坝后式地面厂房，厂址在坝后右岸，主厂房布置两台

6300kW立式水轮机组，主厂房厂 38.25m，宽 17.04m，高 15.265m；副厂



房长 38.25m宽 8.70m，共分三层；升压开关站为露天式，占地面积 35.0m

×15.0m=525.0m2。

C.引水建筑物

引水建筑物的形式为坝内压管，采用一机一管，共两根管。钢管内径

2.80m。单管设计流量25.29m3/s。管进口中心高程29.50m，单管总长61.36m。

D.联库隧洞

龙潭水库与亚湖水库之间的联库隧洞为圆形压力洞，洞口位于龙潭坝

址上游月 6.0km的左岸，洞泾 4.0m，洞底高程 30.0m，洞身厂 247.9m。

(二)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诏安县亿龙实业有限公司于 1996年 11月 30日委托福建省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研究院进行该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 1996年 12月编制完

成《诏安县龙潭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大纲》，1997年 5月环评大纲

审查，1997年 7月 2日，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批复了《诏安县龙潭水利枢纽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大纲》。1998年 5月委托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

院编制了《诏安县龙潭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同年 7月 21日，

取得了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诏安县龙潭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批复文号为闽环保[1998]然 074号。

该工程于 2001年 4月 1日开工建设，2004年 7月全部完工，于 2004

年 5月 28日开始投产发电，工程无重大设计变更

(三)投资情况

项目设计总投资 12839.6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7万元。实际总投资

11993.7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50万元。

(四)验收范围

诏安县龙潭水利枢纽工程选址于诏安东西流域干流的中、下游结合

部，目前本工程已建成并投入生产，故本次验收针对诏安县亿龙实业有限



公司龙潭水利枢纽工程进行整体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该项目为水电项目，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5年 6月 4日下达的

文件《环保部发布环评管理中九种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中水电建

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

保护措施变更为重大变更。

该项目性质、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变化，但本工

程在运行过程中多增设已一套净油系统，该净油系统主要通过简单的沉淀

过滤，将设备更换下来的润滑油进行净化，确保润滑油类不含有水分及其

他残渣，经对照水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增设一套净油系统不属于重

点变更。该项目建设变化情况见下表。

表 1 项目建设变化情况一览表

内容 变动情况

性质：
1.开发任务中新增供水、灌溉、航

运等功能

无变动情况，开发任务中未新增供

水、灌溉、航运等功能

规模：

2.单台机组装机容量不变，增加机

组数；或单台机组装机容量加大

20%及以上（单独立项扩机项目除

外）

无变动情况，未增加机组数，单台机

组装机容量未加大

3.水库特征水位如正常蓄水位、死

水位、汛限水位等发生变化；水库

调节性能发生变化

无变动情况，水库特征水位未发生变

动，且调节性能未发生变化

地点：
4.坝址重新选址，或坝址轴线调整

导致新增重大生态保护目标。

无变动情况，坝址未重新选址，坝轴

线未调整

生产工艺：

5.枢纽坝型变化：堤坝式、引水式、

混合式等开发方式变化。
无变动情况，枢纽坝型未发生变化

6.施工方案发生变化直接涉及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集中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

无变动情况，施工方案未发生变化

环境保护措施

7.枢纽布置取消生态下泄保障设

施、过鱼措施、分层取水水温减缓

措施等主要环保措施。

无变动情况，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

变化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本项目属于生态类型工程，建成运行期间，工程主体不会

产生废水。运行期间管理人员均生活在距离坝址300米的生活区内，办公



生活区修建有化粪池，工程运行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有生活污水。生活污

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做为农肥，用于周边绿化灌溉，不直接排入

地表水体；

2、废气：本项目工程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施工期大气污染，运行期不

产生大气污染，施工期主要通过加强管理来减少大气污染。

3、噪声：运行过程中主要是将发电设备机主安装在厂房内，通过选

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房间隔声、基座减振等降噪措施来防治噪声污

染。

4、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经过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

置；净油系统过滤产生的油渣先存放于净油系统仓库内暂存，目前产生量

较少，待量多之后委托有资质处理单位进行处理。

四、生态调查结论

（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龙潭水利枢纽工程位于诏安县东溪流域干流的中下游，坝址选在龙潭

的狭谷河段，该工程建设造成的环境损失主要包括耕地、林地、茶果树等

植被类型主要为人工群落或次生群落，结构比较简单。项目施工完成后经

平整土地，覆土植草种树，种植与周边环境相适应的植被。因此，本项目

建设不会对本地区的植物物种多样性产生太大的影响。

本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会对水生生态产生一定的影响，工程施工时避

开4~6月鱼类的产卵繁殖时间，且选择枯水期进行导流来减少悬浮物的产

生，经实施相应的环保管理措施后，本项目的在建设能有利的保护龙潭水

库及下游水生生态环境，使其不被破坏，在施工结束后，影响随之结束，

因此本项目建设不会对本地区水生生物产生太大的影响。

本项目工程区内现有的陆生动物很少，动物种类主要以适应农田、水

域和灌丛等的行动物为主，以及部分鸟类动物。本工程通过控制施工车辆、



机械及施工人员的活动范围，缩小施工作业带宽度，以减少对地表植被的

破坏，减少对陆生动物生活环境的影响。本工程施工结束后，影响也随之

结束，且目前项目平整土地，覆土植草种树，重新为陆生动物提供相应的

生活环境，因此，本项目建设不会对本地区陆生生物产生太大的影响。

（2）、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本项目在施工期严格按照环评设计要求，在施工区的混凝土系统附近

设置沉淀池，混凝土废水和洗车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施工区生活区

域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用作农肥不外排。施工期的废水

均能得到妥善处置。

本项目验收阶段分别龙潭水利枢纽坝头库区上游 30~50m处、发电机

房尾水排放处以及电站尾水排放处下游 30~50m处各设置一个地表水监测

点位，根据监测结果表明，坝头库区上游 30~50m处、发电机房尾水排放

处以及电站尾水排放处下游 30~50m处，水质中 pH值、水温、透明度、

溶解氧、总磷、总氮、氨氮、石油类、悬浮物、叶绿素 a、化学需氧量、

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监测结果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类标准，与龙潭水库地表水水质标准相符。因此，龙

潭水库的施工建设及运行，未对龙潭水库上下游水质产生影响。

（3）、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在施工期严格按照环评设计要求，对于产尘比较严重的设备均

布设在远离学校和居民住宅区，以减小扬尘的影响；并且在物料、渣土运

输车辆的出口内侧设置洗车平台，车辆驶离工地前，在洗车平台清洗轮胎

及车身，减少车辆带泥的情况发生；施工车辆在经过居民点、学校、医院

时通过降低车速的方式，来减少交通扬尘对附近居民等的影响。

本项目建成后，施工期的废气影响随之消失，经调查，项目所在区域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



标准及其修改单内容要求。因此，龙潭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运行，不会对当

地环境空气产生影响

（4）、声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运行过程中主要是将发电设备机主安装在厂房内，通过选用低噪

声设备、合理布局、房间隔声、基座减振等降噪措施来防治噪声污染。

本次验收对发电机厂房周边进行噪声检测，本工程电站厂界昼夜噪声

检测结果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表 1中 2类标准要求。根据检测结果表明，本工程运行不会对周边噪声环

境产生影响。

（5）、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项目运营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职工人员生活垃圾以及设净油系统

过滤起来的油渣。

生活垃圾经过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净油系统过

滤产生的油渣先存放于净油系统仓库内暂存，目前产生量较少，待量多之

后委托有资质处理单位进行处理。

五、验收结论

根据诏安县亿龙实业有限公司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和调查结果表明，该

项目在建设实施过程和运营中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第八条不得提出验收合格意见的 9 条情形，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

同时”的有关要求，较好的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和环评批复意见中要求的环保

设施与措施；该项目的建成运营在生态环境保护、水环境保护方面，基本

符合国家的有关要求；在充分落实报告表提及建议和措施的基础上，保证

了保脱水区间的生产、生态环境用水，项目建设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

件。

六、后续要求



1、规范储油库的建设，做好防腐防渗工作。

2、规范油渣贮存工作，待产生一定量之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3、做好事故应急池的防腐防渗工作。

七、验收组名单

验收组名单附后。

诏安县亿龙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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